巴林左旗教育扶贫学生资助政策简介

学前教育：“一减免”

一、减免保教费：A类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幼儿每生每年2000元；B、C类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幼儿每生每年1000元。

小学教育：“两免两补、一营养改善”
一、两免：免除学杂费、免费提供教科书。
二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：住宿生的60％享受1250元/年，走读学生20%享受625元/年。（打给学生监护人银行卡里）
三、寄宿生住宿费补助：住宿生100元/年。（住宿生不收取住宿费，旗财政直接按公用经费拨款给学校）。
四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：农村牧区19所小学学生享受1000元/年。（旗财政直接拨付给学校）
初中教育：“两免两补”
一、两免：免除学杂费、免费提供教科书。
二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：住宿生的60％享受1500元/年，走读学生20%享受750元/年。（打给学生监护人银行卡里）。
三、寄宿生住宿费补助：住宿生120元/年。（住宿生不收取住宿费，旗财政直接按公用经费拨款给学校）。
普通高中教育：“两免一助”
　　一、免除学杂费、免费提供教科书。
二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：在校生的30％享受2000元/年，分三档发放。（打到学生银行卡里）。
中等职业教育：“两免、一助、一补”
一、免除学杂费、免费提供教科书。
二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：高一、高二原建档立卡学生(现脱贫户、监测户)和涉农专业全日制学生享受2000元/年，其他学生享受1500元/年。（打到学生银行卡里）

三、寄宿生住宿费补助：住宿生500元/年。（住宿生不收取住宿费，旗财政直接按公用经费拨款给学校）。
高等教育
一、贫困大学生入学资助：大学新生：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，经教育招生考试部门正式录取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新生，且录取当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。在读学生：2021年以后年度在校期间的9月1日为自治区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和孤儿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（不含2021年之前入学的在读学生）。同时具备低保、孤儿等条件的学生不重复享受资助政策。  标准：每生每年资助6000元。
二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：按应贷尽贷原则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本专科生最高可贷16000元/年，研究生最高可贷20000元/年。
